《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政策措施》政策解读

近日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政策措施》），为更好理解和落实《政策措施》有关要求，市科技局对《政策措施》进行了解读。
一、起草背景
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，高企的数量和产值占比，既是地区标志性创新指标，也是建设现代产业集群的基础性工作抓手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2023年全市有效期内高企达到6320家、增幅14%，继续保持全省第三。但是，面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形势和日益迫切的产业创新需求，高企总量与对标城市差距依然较大。省考指标每万家企业法人中高企数为155.1、列全省第4，比第1苏州低31.2；增速6.3%，列全省第10、I类地区第4，比第1常州低10.9个百分点。高企培育所涉申报组织、载体孵育、科技招商、经费投入、工作协同等系列工作亟需大力加强，有效突破高企培育源头不足、后继乏力的发展瓶颈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政策措施》共分五个部分，分别从夯实发展基础、提高发展质量、提升服务质效、健全工作体系和强化工作保障等五个方面，制定20条具体政策措施。
一是夯实高企发展基础。包括加大科技型企业引育力度，奖励新招引落地且首次通过评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市域外整体迁入高企。明确首年申报和认定通过奖励，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高企。完善科创载体绩效考核，提升高企孵育能力。提升新型研发机构研发成果转化能力。完善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，壮大创新型企业梯队。组建科技招商专业化队伍。
二是提高高企发展质量。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研发机构，通过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。鼓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优先支持高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。优先支持高企设立引才聚才平台，集聚研发人才。鼓励各地区加大高企高质量知识产权培育，支持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
三是提升高企服务质效。市区两级要强化政策导向激励，对高企予以重点支持。强化高企要素保障，支持高企根据需求灵活选择用地方式。出台加强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的专项政策，建设高企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，强化高企跟踪服务。
四是健全高企工作体系。建设全市科技企业智能化评价与全周期孵化管理系统，打造全市科技企业大数据平台。组建科技企业培育导师队伍和高企服务专员队伍，推动打造网格化科技服务模式。充分发挥市高企协会作用，引导各类中介机构力量加强行业自律。
五是强化高企工作保障。建立高企培育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考核。全面落实各项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，不断加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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